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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武江民

“虽然没被起诉，但我意识到自己法治意

识的淡薄，今后一定会做到守法经营。”11 月

2 日，重庆九龙坡区某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总

监罗强（化名）说。当天，重庆市检察院第一

分院和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企

业，对之前办理的罗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

进行回访。

因检察机关采用微罪不诉，罗强被免予

追究法律责任。为了更好地规避法律风险，

保护合法权益，在检察机关的建议下，企业已

聘请了专业的法律顾问。

今年 6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开展“保市场

主体、护民营经济”专项行动，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解决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促成涉企案件刑

事和解 39 件、促成调解 23 件，不批准逮捕 90

人，不起诉33人，为民企追赃挽损超过1亿元。

不起诉让企业从停产亏损到订单排满

2018年 12月，罗强代表企业向某单位销

售多辆特种车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技

术人员发现，合同中约定的发电机组、矩阵因

为技术规格变化，导致尺寸不匹配，无法安装

到合同约定的车辆中。

为了不影响交货和付款，公司总经理决

定购买符合安装尺寸的其他品牌商品进行安

装，并指示他人将假冒意大利及上海两家公

司的商标贴到发电机组、矩阵上。之后车辆

顺利进行交付。

买方在后来使用过程中发现，该批车辆

发电机组、矩阵商标系仿冒，遂向公安机关报

案。公安机关以罗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立

案侦查，并于 2020 年 6 月 3 日移送北碚区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北碚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企业是经

国家工信部审核备案，专业从事智能化车辆

改装和应急保障设备及系统研发、生产、销售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有职工 70余人。

受疫情影响，该企业上半年一直处于停

产亏损状态。为给员工发工资，罗强在停产

期间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如被起诉，抵押房

产将无法收回，企业将陷入亏损泥潭。

“在依法办理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

涉企案件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更有利于

企业的生存、职工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

检察官表示，考虑到罗强系初犯、偶犯，犯

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情节，事后已将涉

案车辆拉回整改，又积极联系被侵权企业

协商赔偿，于是对罗强作出不起诉决定。

记者了解到，企业已从困境中走出。企

业财务总监表示，“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已排

至数月之后。为了保证按时交付，大家正加

班加点赶工期。”

对涉企案件一律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易杰（化名）是重庆奉节县一家“明星企

业”负责人，这家药材企业也是当地产业扶贫

的龙头企业，为附近 700 余名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2019年生产总值超过 3000万元。

由于易杰发展心切，在周某缴纳 1 万元

定金后，在没有进行实物交易的情况下，易杰

向周某开具并寄出发票 7 份。但之后，周某

一直没有向易杰购买货物。

今年 5 月，易杰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

案，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奉节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易杰在明知

未发生商品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发票

帮助他人做账，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发票管理

相关规定，金额也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但易

杰所在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他提前开票的

行为目的是促成交易，主观恶性不大。最后，

检察机关对易杰作出不起诉决定。

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药材市场持续向

好，易杰的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完善流水

线，被当地纳入“万亩中药材”发展计划，正步

入产业发展快车道。

据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保市场主

体、护民营经济”专项行动中，对全市 2349件

涉企案件全部落实了“三个一律”，即对涉企

案件一律进行特殊标识、一律进行经济影响

评估、一律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不批

捕民企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技术骨干 90

人，不起诉 33人。

“让企业活下来”是价值追求

社区矫正对象在刑事执行过程中是否能

开展生产经营，也事关企业发展和就业稳定。

高某某因侵犯著作权罪被法院判处缓刑，在重

庆接受社区矫正。然而，高某某在浙江省金华

市开办了一家玩具厂，在其接受社区矫正后，

该玩具厂经营艰难，面临倒闭风险。

为维持工厂正常运营，高某某希望能够

变更矫正居住地。重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

后，认为高某某理由成立，依法协调社区矫正

机构帮助他将矫正居住地变更为金华市，解

决了高某某企业经营难题。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重庆社区矫正总人数近 1.2 万人，开展专

项行动以来，重庆检察机关协同司法行政部

门支持了高某某等 180名社区矫正对象灵活

参与经营活动，处于社区矫正期的民营企业

负责人、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率达 90%。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协调市

公安局对重庆直辖以来所办涉企经济犯罪案

件进行了全数清理，各区县检察院联合当地

公安机关对久侦不结案件开展拉网式排查，

对清查出来的 695件“挂案”，逐案建立台账、

动态掌握、跟踪销号，已处置完毕 607件。

同时，重庆市检察机关坚持办案和化解

矛盾相统一，积极运用刑事和解、调解修复社

会关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促成涉

企案件刑事和解 39 件，促成调解 23 件，为民

企追赃挽损超过 1亿元。

法治新闻6 责任编辑：卢越

E－mail:grrbly@163.com2020年 11月 5日 星期四

阅 读 提 示
法施于人，虽小必慎。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非公企业案件时，围绕让民营企

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的目

标，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民企涉案人员慎

捕、慎诉，努力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释放出司法的温度。

重庆市检察机关开展“保市场主体、护民营经济”专项行动，对符合条件的 33名涉企案件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

依法不起诉，拉了泥潭中的企业一把

受疫情影响，一超市因盈利不足拖欠 65万元租金数月，被房东起诉

法院称可申请租金减免但勿恶意拖欠

本报通讯员 王雨茜 戎兵 本报记者 刘建林

10 月 24 日 17 时 39 分，在太原市交警支队杏花岭大队分

指挥中心内，一台对讲机响起了急促的呼叫声。

“太原绕城高速东段，有一辆从晋中开来的救护车需要尽

快到达山西省肿瘤医院，车内载有一名危重病患者，请迅速指

派民警赶往杨家峪高速口等候！”

分指挥中心指挥刘豪快速应答，呼叫到正在杨家峪高

速口附近巡逻的闫勇昌。10 分钟后，闫勇昌在高速口接到

前来送诊的救护车，迅速引导救护车，护送车辆前往省肿瘤

医院。

民警杨斌在接到指令后也迅速赶往医院，提前对医院门

口车辆进行了疏导，确保送诊车辆能快速开到急诊大楼前。

在分指挥中心内，刘豪利用视频监控指挥护送路线上各个路

口的民警，他的任务就是确保护送路线的畅通。

经过民警的协同努力，原本该路程正常行驶需要十几分钟

的时间，就诊车辆只用了两分钟就从高速口赶到了医院。看到

患者被抬进了急诊室，刘豪、闫勇昌、杨斌也总算松了口气。

杏花岭辖区内医院众多，杏花岭大队接到的救助任务

是全市交警大队中最多的。因此，杏花岭大队每天都会指

派民警在各大医院门口巡逻，应对各种紧急突发情况的发

生。据刘豪介绍，一个月下来他们大队分指挥中心会接到

类似的救助任务七八起，一年百余起救助任务中，医疗护送

救助任务占绝大部分。“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患者打通‘生命

通道’，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都感到欣慰。”交警刘

豪说。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李佳 廖慧敏）贬低他人，虽

没有指名道姓，但言语中提及的要素已经让他人明白所指何

人，这种没有确切指明对象的贬损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

侵害？“快手”主播遭人“指桑骂槐”，诉至法院后获赔礼道歉。

这是广州互联网法院日前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

辛有志、李久战均是“快手 APP”上的主播。在两人发生

争议前后，辛有志在“快手”上的用户昵称为“辛巴 818《我

欲乘风》”，有 3400 余万粉丝，李久战用户昵称为“李大瑞 FR
头子”，有 450 余万的粉丝。2019 年 4 月下旬，辛有志发现微

博账号“网红大八卦”发布微博，附有一段李久战直播的视

频录像。

辛有志认为，李久战在视频中以“仓鼠”这一贬损外号指

代自己，并对自己进行恶意诋毁，对其社会评价产生了恶劣的

影响，侵害了其名誉权。因此，辛有志将李久战诉至广州互联

网法院，请求判令李久战在快手平台直播中赔礼道歉，为自己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3万元，公证费、律师

费等损失共计 2万元。李久战则称，“仓鼠”在直播中并非代指

辛有志，综观整个视频并无法证明“仓鼠”与“辛有志”“辛巴”

有任何关联。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虽然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

对象时，才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但指向特定人的

方式并不限于直接表明其姓名，还可以以别名、化名甚至是通

过描述特定事件等指向他人，使人合理地理解其内容是指向

特定人的。

法院认为，本案中，李久战在直播中使用了“仓鼠”这一代

称，评价了“刷礼物”事件、“卖路虎车追求某雪”事件和与“二

嫂”的“网络争吵”事件。直播的观众和微博用户均已根据直

播内容，将“仓鼠”理解为辛有志，并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辟

谣。据此，可以认定李久战将“仓鼠”指代为辛有志，具有贬损

他人人格的故意。

同时，李久战在直播中还多次使用了公认的、具有侮辱性的

词汇作为句子成分。虽然李久战并未直接使用上述词汇侮辱辛

有志，但其多次使用粗言秽语，贬低辛有志人格意图明显。且李

久战的直播过程有约1.5万人观看，并引起观众的评议和对李久

战的附和，已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法院判决认为，李久战的行为已侵害辛有志的名誉权，应向

辛有志赔礼道歉，并赔偿其因维权而产生的相关经济损失。由

于辛有志未举证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同时

考虑到辛有志作为直播界的知名人士应持有较高的容忍度，对

其主张精神损失费3万元，不予支持。

网络主播直播中“指桑骂槐”
法院认定侵犯名誉权

本报讯（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检察院近

日发布“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监督侦查

机关撤案”典型案例。案例以检察机关监

督侦查机关撤案，维护企业合法民事权益，

有效避免刑事立案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保护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为重点。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介绍，检察

机关贯彻平等保护理念，依法保护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加大力度惩治各类侵犯

企业财产、损害企业利益的犯罪。依法严

格追诉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

挪用资金犯罪，根据犯罪数额和情节，综合

考虑犯罪行为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商业

信誉、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精

准提出量刑建议。

该负责人指出，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

罪案件时，检察机关充分考虑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

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

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

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

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

求企业等借款人。

“对于借款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贷款

过程中虽有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实际损失

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借款人采

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虽给银行造成损失，

但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人有非法占有目的

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最高检

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说。

涉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最

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依法慎重处

理。“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

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

意欠薪的界限，灵活采取检察建议、督促履

行、协调追欠追赃垫付等形式，既有效维护

劳动者权益，又保障企业生产经营。”该负

责人说，“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但在提起

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的，可以依法不起诉。”

该负责人还表示，严格把握涉企业生

产经营、创新创业的新类型案件的法律政

策界限。对于企业创新产品与现有国家标

准难以对应的，应当深入调查，进行实质性

评估，加强请示报告，准确认定产品属性和

质量，防止简单化“对号入座”，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定罪处罚。

此外，对办案中发现的民营企业管理

漏洞和经营不规范问题以及危害民营企业

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找准管

理风险点和制度缺陷，帮助民营企业家提

高法治意识和法律思维，增强企业风险防

控能力。

检察机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避免刑事立案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办骗贷案要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记者刘旭）10月 27日，辽宁省大

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拖欠租金

的民事纠纷，在房东大连高林公司减免租金

后，承租人陈军和姚峰在年底前一次性付清房

租 30 万元，同时解除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

法官明确，承租人可以申请减免房租，不能恶

意拖欠。

2017 年 6 月，陈军和姚峰与大连高林公

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从 2017
年 10月开始，租赁高林公司一处 6000平方米

的公建项目开超市，年限 15 年，前三年租金

65 万元/年。前两年，两人按时交纳租金。

今年初，因疫情影响，超市盈利不足，无法按

约定交纳租金。两人找到房东减免部分租

金，可房东不肯，并将两人告上了法庭。

庭审中，高林公司认为，拖欠的是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10 月期间的租金，合同约

定理应在 2019年 10月就交纳，但一直拖欠到

疫情发生后。此外，根据政府出台的政策，减

免租金是针对承租大连市区两级国有资产类

经营用房的企业，不包括陈军和姚峰租用的

公建项目。高林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房屋

出租合同中没有约定二人盈利就交房租，不

盈利就免房租的条款，故不同意减免。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合同法第 117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

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新冠疫情突发

属于不可抗力，高林公司做出相应减免符合

法律规定。但同时合同法第 118 条也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

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陈军

和姚峰应当主动申请，提供经营状况不好的

证明，不应不交纳租金。

双方都意识到各自的错误后，同意庭上

调解。大连高林公司减免第三年租金至 30
万元，陈军和姚峰年底前一次性付清，并解除

之前签订的承租合同。

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

是陈军和姚峰的代理律师，他提醒承租人，要尽

可能地和房东沟通，提供经营状况不好的有力证

据，不要拖延交租，如果不符合政策，还要支付违

约金。他同时提醒房东，不可抗力下，为承租人

减免房租有法律依据，在承租人以往信用良好的

情况下应当适当减免房租。

（当事人为化名）

我国首个国家公园警察总队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11 月 2 日，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

总队（国家公园警察总队）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原青海省森

林公安局及直属机构整体划转青海省公安厅领导管理，更名

为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加挂青海省公安厅国家公园

警察总队牌子，这也是我国首个国家公园警察总队。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

美誉，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全省 90%区域属于生态保

护区。2019年，青海率先启动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根据规

划，到 2020年，青海将完成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正式

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沈森表示，此次管理体制的调整，标

志着森林公安事业进入了信息化、合成化、专业化、现代化建

设大发展的新起点，森林公安的“责任田”没有变，担负起保护

青海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服务保障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及发展的使命任务。

山东冠县为贫困农民工开展法治培训
本报讯“听了工会主席讲的法治教育课，知道哪些方面可

以去维权，也知道到哪里去反映了。这样的教育培训管用、实

在！”10月 28日，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崇文街道办事处会议室

里，刚刚参加了法治教育培训的唐寺村农民工孙佃勤说。

冠县高度重视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注重从法治普及和宣

传教育入手，让农民工掌握依法维权的路径和方法。崇文街道

工会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贫困农民工合法权益法治培训，开展

法治宣传进村庄、企业、进车间活动，印制普法的《劳动法律合

集》小册子免费发给农民工，尤其注重满足一线贫困农民工、劳

务派遣工、青年职工的学法需求。他们还联合县级相关部门在

街头、集镇、学校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等。今年以来，该街道工会开展面向贫困农民工的法治

培训讲座10余次，受教育贫困农民工430多人次。 （沙德顺）

这支交警大队协同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

11月 3日，在国家税务总局如皋市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受理企业提交
的纳税信用修复申请。今年以来，如皋税
务部门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对在规
定期限内及时纠正自身轻微涉税违规行
为、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纳税人修复失信
记录，让企业因此实现信用升级，促进市
场良性循环。

徐慧 摄/人民图片

“信用修复”助力企业发展


